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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

１＋

增长率

）

－

优

先股发行规模

＊

优先股股息率

此外

，

根据本次优先股发行条款的规定

，

自第

６

个计息年度起

，

如果公司不行使全部赎回权

，

每股股息率将

在第

１－５

个计息年度股息率基础上增加

２

个百分点

，

届时将对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

二

、

表决权被摊薄的风险

根据

《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

等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若

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

，

自股东大会批准当年取消优先股股息

支付的次日或当年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付息日次日起

，

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与普通股股东

共同表决

，

该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所欠股息

（

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股息及其孳息

）

之日

。

一旦出现上述条款所约定的情况

，

本公司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

，

本公司普

通股股东表决权将被摊薄

，

将对普通股股东对于本公司的控制能力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

假设本次优先股的发行规模为上限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

，

以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

易均价

２．９６

元

／

股作为计算基准进行测算

，

公司优先股表决权股东恢复后

，

优先股股东所占的表决权约为

２５％

。

三

、

分类表决的决策风险

根据

《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

等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

现下列情况时

，

优先股股东享有分类表决权

：（

１

）

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

；（

２

）

一次或累计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超过百分之十

；（

３

）

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

４

）

发行优先股

；（

５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

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

，

对于上述事项

，

将由公司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进行分类表决

，

即该等事项除

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

，

还须经出席会

议的优先股股东

（

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该等分类表决安排为公司

相关事项的决策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四

、

普通股股东的清偿顺序风险

根据

《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

等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

司因解散

、

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

，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

、

职工的工资

、

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

缴纳所欠税款

，

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

将优先向优先股股东支付累计未派发的股息和票面金额

，

不足以

支付的按照优先股股东持股占全部优先股的比例分配

。

按前述规定分配后

，

公司的剩余财产按照普通股股东持

有的普通股占全部普通股的比例分配

。

五

、

税务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尚未明确优先股股息能否在本公司企业所得税前抵扣

，

考虑到本

次发行优先股的属性和特点

，

本公司支付的优先股股息很可能无法在企业所得税前抵扣

。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

后

，

本公司将根据主管税务部门的具体要求最终确定优先股相关的税务处理

。

六

、

赎回优先股的风险

根据本次优先股发行方案的规定

，

公司有权自首个计息起始日起

（

分期发行的

，

自每期首个计息日起

）

期满

５

年之日起

，

于每年的该期优先股股息支付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该期优先股

。

除法律法规要求

外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赎回无需满足其他条件

。

若本公司于自首个计息起始日起期满

５

年之日起行使赎回权

，

届时公司在短期内将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

尽管公司经营稳定且具有强大的现金筹措能力

，

但赎回优先股将可

能对公司的现金流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

第四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０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

三类项目

：

单位

：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

一

）

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

４８．３

（

二

）

补充境内外重大工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

１７６．７

（

三

）

补充一般流动资金

７５．０

合 计

３００．０

一

、

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合理增长的大背景下

，

公司积极拓展市场份额

，

重点发展市政

、

路桥及公共建筑

等基建业务

，

致力于成为具有专业背景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商

，

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施工总承包项目

，

有利于

优化企业经营结构

。

同时

，

通过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业务发展

，

有力提升了中国建筑的品牌形象和行业竞争优

势

。

本次拟将募集资金

４８．３

亿元用于

４

个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

，

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

（

一

）

东湖通道

（

梅园

－

喻家湖

）

项目

１

、

项目情况

东湖通道工程

（

梅园

－

喻家湖路

）

起于武汉市东湖梅园

，

止于喻家山北路出口处

，

工程全长

３．９

公里

；

工程内

容以隧道工程及附属工程为主体

，

包括

：

隧道工程

、

道路与排水工程

、

供电与照明工程

、

监控系统

、

景观绿化工

程

、

隧道管理中心等配套附属工程及相应道路综合整治工程等

。

东湖通道工程是我国最长的湖底隧道

，

项目建

成后将分流东湖生态风景旅游区的过境交通

，

有效缓解景区及周边交通压力

。

本项目采用

ＢＴ

（

建设

－

移交

）

方式运作实施

。

项目由武汉市政府委托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建设

业主

，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宏达投资

（

中国

）

有限公司按

７０％

：

３０％

的比例

，

共同设立中建武汉桥隧发

展有限公司实际执行项目

。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工

，

项目的计划投资额为

３２．９０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

，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已投入资金

０．３

亿元

。

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６．４

亿元

，

并通过增资或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中建三局

，

作为其

履行对项目公司出资义务的资金

，

项目资金不足的部分

，

由项目公司自筹解决

。

２

、

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

市城建委关于东湖通道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

文件

、

武汉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

《

市城建委关于东湖通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文件

、

武汉市环境保护局

《

市环保局关于武汉东

湖通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文件的批准

。

（

二

）

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项目

１

、

项目情况

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工程

，

起点位于郑州市南三环与

Ｓ３１６

交汇处

，

终点位于登封市东京店镇耿庄大

王村

（

与

Ｇ２０７

线交汇

），

路线全长

７３．６

公里

，

其中郑州境全长

１２．４

公里

；

新密境全长

３４．６

公里

；

登封境全长

２６．６

公里

。

本项目是郑州市交通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郑州市道路运输网络布局

，

促进

沿线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

。

本项目采用

ＢＴ

（

建设

－

移交

）

方式运作实施

。

项目业主为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

由中国建筑全资所有的中

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按

５１％

：

４９％

的比例

，

共同设立郑州中建交通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实际执行项目

。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开工

，

项目的计划投资额为

３５．８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

，

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额

１５．０

亿元

。

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２０．８

亿元

，

并通过增资或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

，

如果后续出现项目资金不

足的情况

，

由项目公司自筹解决

。

２

、

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于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工程立项的批复

》

文件

、《

关于郑州至

登封快速通道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文件

、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

《

关于

＜

郑州至登封快速通道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

的批复

》

文件的批准

。

（

三

）

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

１

、

项目情况

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７３．３３

万平方米

，

包括一座约

１３

万平方米的主体育场

、

一座

约

４

万平方米的综合体育馆

、

一座约

３

万平方米的游泳馆和一座约

３

万平方米的网球中心

。

福州海峡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是

２０１５

年全国首届青年运动会举行开闭幕式场地

，

建成后将成为福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

在体育竞赛

功能上能满足全国运动会和世界单项比赛的要求

，

同时能够满足日常体育健身

、

休闲娱乐

、

餐饮

、

商业购物等使

用要求

。

本项目采用

ＢＴ

（

建设

－

移交

）

方式运作实施

。

项目由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

、

福州市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处作为

建设业主

，

由中国建筑全资所有的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按照

９７．５％

：

２．５％

的比例

，

共同设立福州中建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实际执行项目

。

本项目中

，

体育场

、

体育馆

（

包括游泳馆

）

和网球馆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开工

，

项目的计划投资额为

３５．４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

，

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额

１７．５

亿元

。

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

金

６．３

亿元

，

并通过增资或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项目公司

，

如果后续出现项目资金不足的情况

，

由项目公司自

筹解决

。

２

、

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于同意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

文件

、《

关于同意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

含市体校

）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

文件

、

福州市环境保护局

《

关于福

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

文件

。

（

四

）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项目

１

、

项目情况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

，

北至鹏起路

，

南至奥博双塔

，

东至奔竞二路

，

西至地铁博览

站

，

用地面积

１９．０２

万平方米

，

总建筑面积近

８５

万平方米

；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约

３１

万平方米

，

地上建筑面积约

５３

万平方米

。

本项目作为杭州市钱江世纪城建设的重大工程

，

是实施杭州市会展业

“

十一五

”

发展规划的重要

支撑

，

被纳入杭州市

“

十二五

”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

。

本项目采用

ＢＴ

（

建设

－

移交

）

方式运作实施

。

项目业主为杭州奥体博览中心萧山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由中国

建筑和其全资拥有的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按照

４０％

：

６０％

的比例

，

共同设立杭州中建国博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实际执行项目

。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开工

，

本项目的计划投资额为

５１．８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

，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

３７．０

亿元

。

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１４．８

亿元

，

并通过增资或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项目公司

，

如果后续出现项

目资金不足的情况

，

由项目公司自筹解决

。

２

、

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关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

文件

、

杭州市环境

保护局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

文件的批准

。

二

、

补充境内外重大工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

近年来

，

公司持续实施

“

突破高端

、

兼顾中端

、

放弃低端

”

的经营战略

，

通过

“

大市场

、

大业主

、

大项目

”

的经营

举措

，

境内外建筑工程业务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新签合同额

、

营业额均呈持续增长态势

，

同时也带来了持续的

资金需求

。

因此

，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约

１７６．７

亿元用于补充境内外重大工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

，

相关项目及

拟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

单位

：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总包合同额

募集资金

使用量

１

天津高新区中央商务区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７８．０ ９．５

２

武汉绿地中心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５．０ ９．１

３

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７３．９ ９．０

４

北京鲁能总承包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５６．９ ６．９

５

重庆京东方第

８．５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

及系统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６．６ ６．８

６

深圳市平安金融中心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５．０ ６．７

７

新疆奎山宝塔石化有限公司重油制烯烃

、

芳

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３．０ ６．４

８

吉林敦化至通化高速公路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０．２ ６．０

９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４８．１ ５．８

１０

淮北市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６．０ ４．３

１１

天津现代城总承包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５．２ ４．２

１２

重庆国际金融中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５．０ ４．２

１３

贵州都匀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２．０ ３．８

１４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三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７ ３．８

１５

内蒙古牙克石兴安新城基础设施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０ ３．６

１６

北京正大总承包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９ ３．５

１７

兰州高新区基础设施及公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０ ３．４

１８

郑州市市民公共服务中心核心区

９

条道路

等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０ ３．２

１９

刚果

（

布

）

金得累体育场建设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７ ３．２

２０

东莞国贸中心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５ ２．９

２１

刚果

（

布

）

１

号公路升级改造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３ ２．９

２２

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０ ２．９

２３

贵州省贵定县市政道路建设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７ ２．８

２４

贵州六盘水城市快线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２．６ ２．７

２５

北京金融街

（

月坛

）

中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５ ２．７

２６

广东湛江荣盛中央广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０ ２．６

２７

苏州国展商业广场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０ ２．５

２８

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站前

ＹＱＺＱ－

９

标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８ ２．５

２９

南京市青奥中心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０ ２．４

３０

乌鲁木齐

ＺＦ

标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８ ２．４

３１

贵州茅台学院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８ ２．３

３２

上海轨道交通十号线吴中路停车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８ ２．３

３３

福建长乐滨江滨海路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９ ２．０

３４

昆明鼎杰兴都汇商务中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１ １．８

３５

深圳深业上城

（

南区

）

商业及

ＬＯＦＴ

总承包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７ １．８

３６

贵州省人民大会堂配套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２ １．７

３７

辽宁盘锦内湖中桥

、

东桥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８ １．７

３８

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６ １．６

３９

重庆市江津几江大桥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３．３ １．６

４０

深圳地铁

９

号线工程

９１０５

标段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３．０ １．６

４１

上海虹桥丽宝广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７ １．５

４２

上海四川北路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２．６ １．５

４３

鄂州市吴楚大道西段项目

（

第二标段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５ １．５

４４

北京华都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２．５ １．５

４５

开封市新区中心商务区会议中心

、

展览中

心

、

博物馆和规划馆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３ １．５

４６

天津津湾

９

号楼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９ １．４

４７

安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１．６ １．４

４８

扬州环球金融中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５ １．４

４９

福建琅岐环岛路西北段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５ １．４

５０

北京凯德天宫院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４ １．４

５１

广东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

首期

）

迁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８ １．３

５２

北京理工科技园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７ １．３

５３

周口市东外环路新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６ １．３

５４

濮阳市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６ １．３

５５

广东珠海科技创意产业园一期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０ １．２

５６

天津富力

Ａ０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９ １．２

５７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０ １．１

５８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东航站区

Ｔ３Ａ

航站楼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５ １．０

５９

沈阳沿海国际中心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１ ０．７

６０

四川内江市民广场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０ ０．７

合计

１

，

４６７．３ １７６．７

三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除用于基础设施及其他投资项目和补充境内外重大工

程承包项目营运资金外

，

剩余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建筑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

公司名称 流动比率

（

倍

）

速动比率

（

倍

）

资产负债率

中国中铁

１．２０ ０．６６ ８４．６％

中国铁建

１．２１ ０．６９ ８４．８％

中国交建

１．０５ ０．７２ ７９．６％

中国中冶

１．１０ ０．６０ ８２．９％

中国化学

１．２９ １．０２ ６８．４％

平均

１．１７ ０．７４ ８０．１％

中国建筑

１．３２ ０．６３ ７９．０％

近年来

，

公司主营业务快速发展

，

境内外新签合同额持续增长

，

产生较大的资金需求

，

需要及时补充流动资

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速动比率为

０．６３

，

低于可比公司平均数

０．７４

；

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１．３２

和

７９．０％

，

高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

流动资金补充到位后

，

将为公司实现战略发展目标提供资金支持

，

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

，

降低财务

风险

，

提升公司的综合抗风险能力

；

同时有利于提升公司对更多大型项目的承揽

，

从而支撑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

巩固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

。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

、

本次发行优先股相关的会计处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和

《

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

的要求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条款符合

作为权益工具核算的要求

，

作为权益工具核算

。

二

、

对公司的税务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尚未有对优先股股息税务处理的明确规定

，

因此向优先股股东

支付股息的税务处理方式尚存在不确定性

。

如本次发行优先股的股息在税务处理上被界定为股息而非利息

，

则

优先股股息无法在本公司企业所得税前抵扣

，

同时本公司将按照普通股股息支付的相关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

务

。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将根据主管税务部门的具体要求确定优先股相关的税务处理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一

）

对股本

、

净资产

、

营运资金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

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为基准

，

假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优先股的发行

，

该

时点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化如下

：

单位

：

亿股

、

亿元

指标

（

合并口径

）

发行前 发行后 变化

普通股股本

３００ ３００ －

净资产

１

，

７８３ ２

，

０８３ １６．８％

营运资金

注

１

，

６３１ １

，

８８３ １５．４％

资产负债率

７９．５％ ７６．９％

下降

２．６

个百分点

注

：

在不考虑发行费用的情况下

，

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一般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７５

亿元

，

补充工程

承包项目营运资金的金额为

１７６．７

亿元

。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净资产

、

营运资金规模将分别提高

１６．８％

和

１５．４％

，

同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将下降

２．６

个百分点

。

（

二

）

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上升

，

短期内

，

在募集资金的效用尚不能完全得到发挥

的情况下

，

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有所下降

。

但从中长期看

，

公司优先股募集资金将带动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

，

并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净利润水平

。

公司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

，

以获得良好的净资产收益率

。

本次优先股发行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的影响结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

一是本次

优先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带动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

二是本次发行优先股的股息支付将影响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可供分配利润

。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息率将不高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因

此

，

在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

优先股募集资金所产生的盈利增长预计可超过支付的优先股

股息

，

未来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将在本次优先股发行后增厚

。

四

、

最近三年内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已完工项目的实施效果及尚未完工重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

、

进度和与

本次发行的关系

（

一

）

最近三年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已完工项目的实施效果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

１２０

亿股

，

募集总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１．６０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９２．２０

亿元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４９６．７４

亿元

，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

以及相应年度的

《

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和

《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

除用于补充国内

工程承包项目流动资金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外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公司利用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投资且已

完工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下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

累计投入金额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投

入金额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效益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长沙市含浦住宅项目

７０

，

０００ ７

，

７６０ ９

，

０００ ５

，

８５４ ２

，

９９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购置施工机械设备

１３９

，

７９４ １０

，

０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２０９

，

７９４ １７

，

７６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二

）

尚未完工重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

、

进度和与本次发行的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按照承诺

，

将募集资金全部使用

完毕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

，

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

、

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

、

西安开元壹号房地产开发项目和

巴哈马项目尚未完工

；

其中

，

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

、

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和西安开元壹号房地产开发项目

的后续资金投入将主要来自公司自有资金及已实现销售的项目回款

，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进度 总投资额

（

亿元

）

已投入资金

（

亿元

）

已投入募集资金

（

亿元

）

１

都匀银湖星城住宅

项目

项目分两期开发

，

其中一期已竣工

，

二期正在

建设

５．５０ ３．３０ １．８４

２

潍坊康居花 园住宅

项目

项目分五期开发

，

目前已启动两期

，

其中一期

部分工程已经竣工

，

二期正在建设

７７．８０ ２６．１０ １５．００

３

西安开元壹号房地

产开发项目

项目分四期开发

，

目前已启动三期

，

其中一期

已竣工

，

二期和三期正在建设

３９．００ ２３．５０ １５．００

此外

，

巴哈马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目前仍在履约

，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完工

；

由于该项目采用

“

融投资带

动工程总承包

”

的方式运作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完成对该项目投资责任履约

，

后续将不再投入资金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将不会用于上述四个尚未完工的项目

。

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尚未完工重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项目

回款

、

自有资金及银行借款

。

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与该等重大投资项目不存在重合

。

五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

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关联交易

，

不会导致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

六

、

公司本次发行优先股股息的支付能力

（

一

）

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及未分配利润使用安排

根据本公司章程

，

除公司董事会确定的特殊情况外

，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

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向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５％

。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

，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

相关决策程

序和机制完备

，

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和清晰

，

独立非执行董事勤勉履行职责

，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发表了意见

，

中小股东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净利润及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０３９

，

８５１ １

，

５７３

，

５２４ １

，

３６４

，

４２８

股份公司合并累计未分配利润注

５

，

６１７

，

８０７ ３

，

９５５

，

６８３ ２

，

６５７

，

０１７

股份公司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５３０

，

７４８ ３６８

，

６１８ ３３６

，

２５１

现金分红金额

（

含税

）

４２９

，

０００ ３１５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现金分红金额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０％ ２０．０％ １７．６％

送转股情况 无

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９８４

，

０００

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

三年年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９．３％

注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股份公司合并口径下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

包含归属于母公司的子公司盈余公

积余额

３４７

，

０７２

万元

、

４５７

，

８４８

万元

、

７０２

，

４０２

万元

。

（

二

）

公司本次优先股股息及赎回的支付能力

１

、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良好

，

为优先股股息支付打下良好基础

，

也为公司的优先股赎回能力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３６４

，

４２８

万元

、

１

，

５７３

，

５２４

万元

、

２

，

０３９

，

８５１

万元

，

合并口径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６７３

，

１５６

万元

、

２３９

，

３３０

万元和

２６１

，

８８３

万元

。

良好的盈利能力和扩张投资后逐步转好的现金流状况将为优先股股息的正常支付和赎回打下良好基础

。

２

、

公司将继续实施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

，

在为普通股股东提供良好回报的同时

，

也为支付优先股股息形成

有力支撑

最近三年

，

公司采用了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

，

为普通股股东提供了良好的回报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公司现金

分红金额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６％

和

２０．０％

；

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方案

，

现金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２１．０％

。

优先股股息支付采用现金方式并且股息分配顺序先于普通股股东

，

公司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为普通股股

东提供良好回报的同时

，

也将对优先股股息的正常支付形成有力支撑

。

３

、

公司充足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将为优先股股息的支付提供有效保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５

，

６１７

，

８０７

万元

（

含归属于母公司的子公司盈余

公积余额

７０２

，

４０２

万元

），

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５３０

，

７４８

万元

。

在

２０１３

年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后

，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０１

，

７４８

万元结转至未分配利润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充

足

，

将为未来优先股股息的支付提供有效保障

。

４

、

优先股募集资金产生的效益可作为优先股股息支付和赎回资金的重要来源

根据优先股发行的相关规定

，

优先股票面股息率不得高于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６．５２％

以及

１８．６０％

。

因此

，

在公司经营发展及盈利能

力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

优先股募集资金所产生的效益预期可覆盖需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

并可作为优先股赎

回资金的重要来源

。

５

、

整体收益水平的增长和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将提升赎回优先股的能力

本公司拥有对本次发行优先股全部或部分优先股赎回权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合

并报表账面现金余额分别为

１２

，

３４０

，

０７０

万元和

１１

，

７０７

，

００８

万元

。

本次优先股发行后

，

本公司一方面将充分发

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持续提升整体的盈利能力

，

另一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将给公司创造更充分的

债务融资空间

，

公司有赎回全部或部分优先股所需的财务资源和能力

。

综上所述

，

公司将有充分的能力支付优先股的股息及赎回全部或部分优先股

。

七

、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董事会声明及承诺事项

（

一

）

董事会关于除本次发行外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有其他股权融资计划的声明

除本次发行优先股外

，

自本预案公告之日起

，

本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股权融资的计划

。

（

二

）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

，

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作出的关于承诺并兑现填

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

案

》，

对本次发行优先股对公司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措施

。

１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影响分析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

，

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上升

，

短期内

，

在募集资金的效用尚不能完全

得到发挥的情况下

，

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有所下降

。

但从中长期看

，

公司优先股募集资

金带来的资本金规模的增长将带动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

，

并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净利润水平

。

公司将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净资产和资本金的使用效率

，

以获得良好的净资产收益率

。

本次优先股发行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的影响结果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

一是本次

优先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带动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

；

二是本次发行优先股的股息支付将影响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可供分配利润

。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息率将不高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

本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６．３３％

、

１６．５２％

、

１８．６０％

，

在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

优先股募集资金所产生的盈利增长预计可超过支付的优先股股息

，

未来公司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将在本次优先股发行后增厚

。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

，

假设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将

３００

亿元优先股全部发行完毕

，

股息率

为

６．５％－７．５％

（

仅用于示意性测算

，

不代表公司对本次发行的优先股的票面股息率的预期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宣

告全额发放当年优先股股息

（

计提应付股息

），

优先股股息未在税前抵扣

。

在完全不考虑本次优先股募集资金带

来的任何效益的情况下

，

本次优先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如下

：

指标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

不考虑任何募投效益

）

股本

（

亿股

）

３００ ３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

亿元

）

１

，

１８０．３７ １

，

４５７．８７－１

，

４６０．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

亿元

）

２０３．９９ ２０３．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８ ０．６０－０．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６％ １６．７％－１７．０％

注

：

１

、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

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

优先股股本

－

当年已宣告优先股

股息

；

２

、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

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

当年已宣告优先

股股息

）

／

普通股股本

；

３

、

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

当年已

宣告优先股股息

）

／

（

发行前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

加权平均的当年已宣告优先股股息

）。

２

、

董事会关于填补回报的措施

为促进公司业务健康

、

良好的发展

，

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

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增强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

为中长期的股东价值回报提供保障

。

（

１

）

保持稳定的资本经营效率

。

近

３

年来

，

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达到

１６％

以上

。

公司将继续贯彻

标准化

、

信息化

、

专业化

、

区域化

、

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

进一步深化降成本增效益的各项措施

，

稳步推进业务发

展

，

继续保持较高的经营效益水平

，

保障股东的长期利益

。

（

２

）

优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公司的

主营业务

，

公司在该等领域内具备技术

、

管理

、

运营的综合优势

。

通过募集资金的投入

，

公司股东可以获得更好

的投资回报

。

同时

，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

使用

、

监督以及募投项目变更

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

公司将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

，

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争取在中长期内募

集资金产生的盈利增长额超过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息

，

增厚股东每股收益

。

（

３

）

建立基于股权激励的管理层激励及约束机制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草案

》（

以下简称

“《

修订草案

》”）

的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完

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

根据

《

修订草案

》

的规定

，

除董事会确定的特定情况外

，

限制性股票授予

和解锁的业绩条件包括公司前一个财务年度剔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４％

，

剔除非

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等

。

股权激励不仅确保了股东回报

，

更使公司各级主

要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高度挂钩

，

将有效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

。

（

４

）

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

为严格控制公司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

公司定期组织召开运营

分析会确定各子公司的预算调整指标

，

将资产负债率

、

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与各级管理层的绩效年薪挂钩

。

同时

，

公司已建立了

“

大监督

”

体系

，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推进内部审计

，

把风险管控作为年度常态性工作

。

上述措

施有效提升了公司控制风险的能力

，

确保公司实现持续稳健的经营效益

。

（

５

）

继续保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保护股东权益

，

积极通过现金分红回馈股东

。

未

来

，

公司将保持利润分配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

第六节 本次优先股发行涉及的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根据

《

公司法

》、《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

修订了

《

公司章程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利润分配条款

（

一

）

优先股股息率条款

公司发行的优先股采用票面股息率为附单次跳息安排的固定股息率

。

股息率计算方法按发行方案规定执

行

。

（

二

）

优先股股东不可参与剩余利润分配条款

公司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获得分配后

，

不再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

配

。

（

三

）

优先股股息不可强制分配条款

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

，

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将当期股息以及已经递延的所有股息及其孳息

（

即

：

递延

股息在递延期间按照当期票面股息率计算的收益

）

推迟至下一期支付

，

且不受任何递延支付股息次数的限制

。

股东大会若审议通过递延部分或全部优先股股息

，

公司应在股息支付日前至少

１０

个工作日按相关规定通

知优先股股东

。

股息递延不构成公司违约

。

每笔递延股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

。

上述强制付息事件指在股息支付日前

１２

个月内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

（

包括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因股权激励计划导致回购并注销股份

，

或通过发

行优先股回购并注销普通股股份的除外

）。

（

四

）

优先股股息可累积条款

优先股采取累积股息支付方式

。

在之前年度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和孳息的差额部分

，

累积到下一

年度

，

且不构成违约事件

。

二

、

剩余财产分配条款

（

一

）

优先股股息优先分配条款

公司不同次发行的优先股在股息分配上具有相同的优先顺序

。

公司在向优先股股东支付约定的股息之前

，

不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

按下列顺序分配

：

１

、

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

２

、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３

、

提取任意公积金

。

具体提取比例由股东大会决定

；

４

、

支付优先股股东股息

；

５

、

支付普通股股东股利

。

（

二

）

优先股股东剩余财产优先分配条款

公司进行清算时

，

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

、

职工的工资

、

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

，

缴纳所欠税

款

，

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

优先向优先股股东支付未派发的股息和票面金额

，

不足以支付的按照股东所

持优先股股份比例分配

。

按上述规定分配后

，

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股份比例分配

。

三

、

表决权限制与恢复条款

（

一

）

优先股表决权限制条款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通知优先股股东

。

优先股股东与普通股股东就以下事项分

类表决

，

其所持每一优先股有一表决权

，

但公司持有的本公司优先股没有表决权

：

１

、

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

；

２

、

一次或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百分之十

；

３

、

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

４

、

发行优先股

；

５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

上述事项的决议

，

除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之外

，

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

（

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除上述事项以及优先股股东表决权恢复外

，

优先股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

，

不享有表决权

。

（

二

）

优先股股东表决权恢复条款

若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

，

自股东大会批准当年取消优先

股股息支付的次日或当年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付息日次日起

，

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与普通

股股东共同表决

。

每股优先股股份可按发行方案约定享有表决权

。

上述优先股股东表决权恢复应持续有效

，

对于股息可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的优先股

，

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

全额支付所欠股息之日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享有的普通股表决权计算方式依据其发行方案的规定执行

。

四

、

回购优先股的具体条件

公司根据发行方案并在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条件下

，

可以回购本公司的优先股股份

。

五

、

就本次章程修订内容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其他内容

本次章程修订内容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其他内容主要包括

：

（

一

）

关于同种类股份同等权利义务的安排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普通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

相同条款的优先股每一股份

具有同等权利

。

（

二

）

关于优先股股东的权利

持有公司优先股的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

１

、

按照发行方案及公司章程规定

，

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股息

；

２

、

优先分配公司剩余财产

；

３

、

依据公司章程

９９

条

、

１００

条的规定

，

依法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４

、

查阅公司章程

、

股东名册

、

公司债券存根

、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董事会会议决议

、

监事会会议决议

、

财务会

计报告

；

５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

（

三

）

关于优先股表决权的计算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享有的普通股表决权计算方式依据其发行方案的规定执行

。

对公司章程的详细修改

，

请参见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６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

７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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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9� � �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2014-060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麦趣尔，证券代码：002719）于2014年8月25日开市起复牌。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7日开市起停牌，公

司于2014年6月30日、7月4日、7月11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1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43）、《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4），《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7）、《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8）、《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9）、《重大事

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50）、《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51）、《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54）、《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56）。

201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并于2014年8月25日披

露了上述内容。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麦趣尔，证券代码：002719）将于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19� � �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2014-061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合计发行不超过1,64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

次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为：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集团” ）、及其他不超过10名认购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其中，麦趣尔集团认购数量为9,

070,936股，聚和盛认购数量为1,533,742股，景瑞兴认购数量为1,533,742股，达美投资认购数量为1,000,000股，德融资本认购数量为766,871股，

李岩认购数量为1,000,000股，王哲认购数量为383,435股，彭炫皓认购数量为383,435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014年8月22日，公司分别与上述发行对象签署了《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

购协议》” 、“本协议”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

二、协议主体

（一）发行人：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916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麦趣尔大道

经营范围：乳制品[液体乳（灭菌乳、酸乳）]、饮料（蛋白饮料类）冷冻饮品（冰淇淋、雪糕、冰棍）、矿泉水、速冻米面食品的生产、销售。一

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除粮食、棉花）经销；畜禽养殖、农业种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认购人（发行对象）

1、麦趣尔集团的基本情况

（1）麦趣尔集团概况

麦趣尔集团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9,070,936股股票，麦趣尔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昌吉市麦趣尔大道66区2丘10栋5楼

法定代表人：李玉瑚

注册资本：33,999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7月30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食品制造、纯净水的加工、销售；烟酒零售；中餐；西餐；歌舞；住宿；鲜奶收购。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畜牧业

养殖；食品添加剂销售；按照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规定的进出口业务；农产品加工、销售；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家用电器、金

银饰品、家俱经销、日用百货销售。

麦趣尔集团目前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及对下属投资企业进行股权管理。截至2014年6月30日，麦趣尔集团总资产达到182,

014.00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15,095.13万元，净利润3,294.67万元。

（2）公司与麦趣尔集团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麦趣尔集团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序号 企业名称 控制关系 主营业务

1 新疆铭成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对证券业的投资，广告设计，国内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的批发及

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机械设备租赁，活畜养殖，农畜产品的收

购；机票销售。

2 新疆忠群诚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

物业服务，家政服务，广告设计，国内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的批

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花、

草、树木种植。

3 昌吉州嘉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00%

种植牧草，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粮食除外）、加工、销售；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花、草、树木种植。

4 昌吉州顺佳聚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种植牧草；农副产品的种植、收购（粮食除外）、加工、销售；技

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5 新疆亿泰福能源有限公司 100%

对能源产业的投资及资产管理，节能材料开发，旅游资源开发，

能源技术推广服务，销售金属材料、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及金

属矿、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钢材、建材、焦炭、化工产品。

6 北京九州通物流有限公司 100%

仓储服务； 包装服务。 销售建筑用材料 （不含砂石及砂石制

品）；加工服装。

7 北京新坐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100% 销售日用品；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4）麦趣尔集团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0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117,832.80 63,827.76

非流动资产 64,181.20 64,261.90

资产总计 182,014.00 128,089.65

流动负债 56,910.77 62,132.24

负债总计 91,789.77 80,461.24

所有者权益 90,224.23 47,628.41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15,095.13 39,443.27

营业利润 2,902.52 1,539.02

利润总额 3,396.96 3,015.38

净利润 3,294.67 2,379.87

注：2013年数据经由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2、聚和盛的基本情况

（1）聚和盛概况

聚和盛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533,742股股票，聚和盛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新疆聚和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昌吉市麦趣尔大道66区3丘19栋

法定代表人：李勇

注册资本：35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9月30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书为准）：对房地产业、证券业

的投资。

聚和盛目前主要业务为对房地产业、证券业的投资。截至2014年6月30日，聚和盛总资产达到10,972.46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0.00万

元，净利润2,400.39万元。

（2）公司与聚和盛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聚和盛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序号 企业名称 控制关系 主营业务

1 新疆新悦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9.61%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产经纪。

（4）聚和盛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0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2,628.96 138.16

非流动资产 8,343.50 350.00

资产总计 10,972.46 488.16

流动负债 8,089.83 5.91

负债总计 8,089.83 5.91

所有者权益 2,882.63 482.25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2,400.39 -2.78

利润总额 2,400.39 -2.78

净利润 2,400.39 -2.78

注：2013年数据、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3、景瑞兴的基本情况

（1）景瑞兴概况

景瑞兴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533,742股股票，景瑞兴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景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黄松峪东街402号

法定代表人：叶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0月3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培训与服务；销售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

景瑞兴目前主要业务为房地产销售。截至2014年6月30日，景瑞兴总资产达到6,000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500万元，净利润60万元。

（2）景瑞兴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景瑞兴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景瑞兴无控制的企业。

（4）景瑞兴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0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5,995 5,595

非流动资产 5 5

资产总计 6,000 5,600

流动负债 940 570

负债总计 940 570

所有者权益 5,030 5,060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500 250

营业利润 135 67.5

利润总额 80 40

净利润 60 30

注：2013年数据、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4、达美投资的基本情况

（1）达美投资概况

达美投资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000,000股股票，达美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北京达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大路园20号现代柏利大厦1508室

法定代表人：张国利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8月16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信息咨询（中介除外）；物业管理。

达美投资目前主要业务为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截至2014年6月30日，达美投资总资产达到90,250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

677.6万元，净利润283.7万元。

（2）达美投资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达美投资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序号 企业名称 控制关系 主营业务

1 北京青年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60% 房地产开发

2 北京涵玉典当行有限公司 60% 典当

3 北京兴达安能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0% 电气安装工程

4 北京资本动力投资有限公司 100% 投资

（4）达美投资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0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62,144 70,258

非流动资产 28,106 28,120

资产总计 90,250 98,378

流动负债 3,478 11,890

负债总计 3,478 11,890

所有者权益 86,772 86,488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678 382

营业利润 481 22

利润总额 307 22

净利润 284 16

注：2013年数据经由北京中天华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5、德融资本的基本情况

（1）德融资本概况

德融资本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766,871股股票，德融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德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湧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9月2日

经营范围：受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从事担保业务。

德融资本目前主要业务为受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截至2014年6月30日，德融资本总资产达到9,

992.86万元；2014年1-6月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0.04万元。

（2）德融资本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德融资本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德融资本无控制的企业。

（4）德融资本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会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06.30 2013.12.31

流动资产 9,992.86 9,992.83

非流动资产 0.00 0.00

资产总计 9,992.86 9,992.83

流动负债 0.00 0.00

负债总计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9,992.86 9,992.83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年1-6月 2013年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04 -8.23

利润总额 -0.04 -8.23

净利润 -0.04 -8.23

注：2013年、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6、李岩的基本情况

（1）李岩简历

李岩，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丽高王府松东一号。1998年10月至今担任北京澳

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理。

（2）李岩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岩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7、王哲的基本情况

（1）王哲简历

王哲，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具有西班牙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91年1月至2011年6月任温州外贸工业公司总经理；2011年

7月至今 海际汇（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王哲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控制关系 主营业务

1 海际汇（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99% 贸易、投资

8、彭炫皓的基本情况

（1）彭炫皓简历

彭炫皓，199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住所为浙江温州鹿城区松台街道新觉园5弄8号。2012年9月至2014年7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2014年8月至今英国留学在读。

（2）彭炫皓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彭炫皓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二）认购方式与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认购。

认购方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确定的认购款总金额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并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方收到

发行人发出的认股款缴纳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认购款总金额划入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三）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年8月25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26.19元/股。2014年7月3日，公司发生派息事项，以2014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9,160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9元（含税），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26.08元/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该发行底价将相应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

（四）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均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及认购方签字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六）违约责任及其他条款

如果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

约定的除外。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麦趣尔股份股东大会通过或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不构成麦趣尔股份违约。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 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济措

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事件发生后15日内向对方提交需要

延期履行的报告。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30�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双方协商一致，若彭炫皓于本次发行实施之时不履行或不完整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认购义务，麦趣尔股份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就乙方不履

行部分采取不予发行等方式处理并有权向其追究违约责任。

本合同如有其他未尽事宜，协议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三、备查文件

1、《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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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12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

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东敏女士主持，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夏东敏女士召集并主持。经出席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及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下议案并做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格、条件

的要求，经认真自查、逐项论证，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并逐项表决通过本议案所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锁定期、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上市地点、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上市地点、决议有效期限等内容。

表决结果：各项议题均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聚和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

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达美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景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哲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彭星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岩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融江（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锐关于浙江新美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财务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刁天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提名的公司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六、审议通过《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夏东敏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对象蔡彦军的配偶，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七、审议通过《麦趣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夏东敏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对象蔡彦军的配偶，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经审核，列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的,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十八、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4-2016）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九、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4年8月25日


